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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一、河道管

理范围内建

设项目工程

建设方案审

批

1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

程建设方案审批
5

二、取水

许可

2 变更取水许可证其他内容 6

3
取水许可——延续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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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二、取水

许可

4 取水许可——申请 8

5 取水许可——发证 10

6 变更取水许可证单位名称或

个人名称
11

三、生产建

设项目水土

保持方案审

批

7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审批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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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

事

不

找

关

系

路

径

取水许可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审批
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

程建设方案审批窗 口 办

网 上 办

盘锦市政务

服务网

http://zwfw.pan
jin.gov.cn/

盘锦市政务服

务中心五楼

水利窗口

（盘锦市兴隆

台区石油大街

270号）

0427-6693933咨询电话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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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机构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

1 盘锦市政务服务中心
盘锦市石油大街 270号
五楼水利窗口

0427-66939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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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

1.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

1.1 需提供要件

①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申请书；（资

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建设项目所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初步方案；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③防洪影响评价报告；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文件。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盘锦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水利窗口（盘锦市兴隆

台区石油大街 270号）

②网上办：盘锦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

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1b2ef3b7-533c-4116-b830-d95b02b2bdf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1b2ef3b7-533c-4116-b830-d95b02b2bdfe&taskid=b5a9d50b-e7f6-47b7-a2e7-efcdb12a9b3a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1b2ef3b7-533c-4116-b830-d95b02b2bdfe&taskid=b5a9d50b-e7f6-47b7-a2e7-efcdb12a9b3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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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&taskid=b5a9d50b-e7f6-47b7-a2e7-efcdb12a9b3a

1.3 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
1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此项业务，建议您

真实、准确提交申报材料所需全部要件，并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

方式。因申报材料不全或有误造成补正的，补正时间不计入办理

时限；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

专家评审、实地踏查等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。如有问题

请拨打 0427-6693933。

二、取水许可

2. 变更取水许可证其他内容

2.1 需提供要件

①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表）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取水许可变更申请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取水许可证及批复文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盘锦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水利窗口（盘锦市兴隆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1b2ef3b7-533c-4116-b830-d95b02b2bdfe&taskid=b5a9d50b-e7f6-47b7-a2e7-efcdb12a9b3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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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区石油大街 270号）

②网上办：盘锦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

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c626f2f8-7557-46e7-9520-d6afd8a6c1e

6&taskid=e0686e3f-04f7-459c-bb59-423a166115c0

2.3 办理时限：45个工作日

2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此项业务，建议您

真实、准确提交申报材料所需全部要件，并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

方式。因申报材料不全或有误造成补正的，补正时间不计入办理

时限；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

专家评审、实地踏查等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。如有问题

请拨打 0427-6693933。

3. 取水许可-延续

3.1 需提供要件

①延续取水申请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取水许可证及批复文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c626f2f8-7557-46e7-9520-d6afd8a6c1e6&taskid=e0686e3f-04f7-459c-bb59-423a166115c0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c626f2f8-7557-46e7-9520-d6afd8a6c1e6&taskid=e0686e3f-04f7-459c-bb59-423a166115c0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c626f2f8-7557-46e7-9520-d6afd8a6c1e6&taskid=e0686e3f-04f7-459c-bb59-423a166115c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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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延续取水许可评估报告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3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盘锦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水利窗口（盘锦市兴隆

台区石油大街 270号）

②网上办：盘锦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

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ad6831a8-da9a-49b1-ab87-3e766f4d7d9

6&taskid=6c3470af-6a72-4e9e-b18d-b4a002317ca3

3.3 办理时限：45个工作日

3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此项业务，建议您

真实、准确提交申报材料所需全部要件，并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

方式。因申报材料不全或有误造成补正的，补正时间不计入办理

时限；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

专家评审、实地踏查等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。如有问题

请拨打 0427-6693933。

4. 取水许可-申请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ad6831a8-da9a-49b1-ab87-3e766f4d7d96&taskid=6c3470af-6a72-4e9e-b18d-b4a002317ca3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ad6831a8-da9a-49b1-ab87-3e766f4d7d96&taskid=6c3470af-6a72-4e9e-b18d-b4a002317ca3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ad6831a8-da9a-49b1-ab87-3e766f4d7d96&taskid=6c3470af-6a72-4e9e-b18d-b4a002317ca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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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需提供要件

①取水许可申请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诺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表）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4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盘锦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水利窗口（盘锦市兴隆

台区石油大街 270号）

②网上办：盘锦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

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2b104455-ed56-45da-a073-f0e97ef7ea5

1&taskid=99fe7302-a907-4517-8d3f-2b13f60462a3

4.3 办理时限：45个工作日

4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此项业务，建议您

真实、准确提交申报材料所需全部要件，并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

方式。因申报材料不全或有误造成补正的，补正时间不计入办理

时限；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

专家评审、实地踏查等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。如有问题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2b104455-ed56-45da-a073-f0e97ef7ea51&taskid=99fe7302-a907-4517-8d3f-2b13f60462a3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2b104455-ed56-45da-a073-f0e97ef7ea51&taskid=99fe7302-a907-4517-8d3f-2b13f60462a3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2b104455-ed56-45da-a073-f0e97ef7ea51&taskid=99fe7302-a907-4517-8d3f-2b13f60462a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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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拨打 0427-6693933。

5. 取水许可-发证

5.1 需提供要件

①取水许可验收的函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取水许可证申领表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5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盘锦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水利窗口（盘锦市兴隆

台区石油大街 270号）

②网上办：盘锦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

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f4780e5-97ee-455c-b94c-c0ed7f4c4d1

b&taskid=0460a2f1-5da4-436f-ba95-f9167e309cf4

5.3 办理时限：45个工作日

5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此项业务，建议您

真实、准确提交申报材料所需全部要件，并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

方式。因申报材料不全或有误造成补正的，补正时间不计入办理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f4780e5-97ee-455c-b94c-c0ed7f4c4d1b&taskid=0460a2f1-5da4-436f-ba95-f9167e309cf4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f4780e5-97ee-455c-b94c-c0ed7f4c4d1b&taskid=0460a2f1-5da4-436f-ba95-f9167e309cf4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f4780e5-97ee-455c-b94c-c0ed7f4c4d1b&taskid=0460a2f1-5da4-436f-ba95-f9167e309cf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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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限；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

专家评审、实地踏查等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。如有问题

请拨打 0427-6693933。

6. 变更取水许可证单位名称或个人名称

6.1 需提供要件

①取水许可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取水许可变更申请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6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盘锦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水利窗口（盘锦市兴隆

台区石油大街 270号）

②网上办：盘锦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

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d43d14f-6086-419d-99d4-052448b3a3

80&taskid=215207a8-70c4-4ba2-813b-1179270a64ed

6.3 办理时限：45个工作日

6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此项业务，建议您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d43d14f-6086-419d-99d4-052448b3a380&taskid=215207a8-70c4-4ba2-813b-1179270a64ed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d43d14f-6086-419d-99d4-052448b3a380&taskid=215207a8-70c4-4ba2-813b-1179270a64ed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dd43d14f-6086-419d-99d4-052448b3a380&taskid=215207a8-70c4-4ba2-813b-1179270a64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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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、准确提交申报材料所需全部要件，并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

方式。因申报材料不全或有误造成补正的，补正时间不计入办理

时限；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

专家评审、实地踏查等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。如有问题

请拨打 0427-6693933。

三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7.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7.1 需提供要件

①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.其他项目：

①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申请；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。（资料来源：申

请人）

7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盘锦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水利窗口（盘锦市兴隆

台区石油大街 270号）

②网上办：盘锦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31bf3124-8f33-44f1-8216-dd8932f6a5ae&taskid=3b30bc91-eb10-408d-941e-9a98dea3cf5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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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31bf3124-8f33-44f1-8216-dd8932f6a5a

e&taskid=3b30bc91-eb10-408d-941e-9a98dea3cf5f

7.3 办理时限：10个工作日。

7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此项业务，建议您

真实、准确提交申报材料所需全部要件，并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

方式。因申报材料不全或有误造成补正的，补正时间不计入办理

时限；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

专家评审、实地踏查等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。如有问题

请拨打 0427-6693933。
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31bf3124-8f33-44f1-8216-dd8932f6a5ae&taskid=3b30bc91-eb10-408d-941e-9a98dea3cf5f
http://zwfw.panjin.gov.cn/pjzwdt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31bf3124-8f33-44f1-8216-dd8932f6a5ae&taskid=3b30bc91-eb10-408d-941e-9a98dea3cf5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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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办情形

一、违规办理

变更取水许

可证其他内容

1.在地下水禁采区取用地下水的。

2.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，暂停审批建设

项目新增取水。

3.可能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造成重大损害的。

4.取水、退水布局不合理的。

5.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时，建设项目自备取水

设施取用地下水的。

6.可能对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的。

7.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

淘汰类的，或者产品不符合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。

二、违规办理生产

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方案审批

1.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。

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一种即禁止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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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

1

河道管理范围

内建设项目

工程建设

方案审批

建设项目所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初步方案 申请人

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申请人

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文件 申请人

2 变更取水许可

证其他内容

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表） 申请人

取水许可证及批复文件 申请人

3 取水许可-延续
取水许可证及批复文件 申请人

延续取水许可评估报告书 申请人

4 取水许可-申请
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诺书 申请人

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表） 申请人

5 取水许可-发证 取水许可验收的函 申请人

6
变更取水许可

证单位名称或

个人名称

取水许可证 申请人

7
生产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

审批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申请人

补正期限：3个工作日

注：一个业务事项涉及多种可容缺材料，可同时容缺



- 16 -



- 17 -


	1.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
	2. 变更取水许可证其他内容

